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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筑子坝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批复

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来经修改完善后的《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筑子坝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已收悉，根据验收组意见和验收监测报告的情况，经研究决定，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筑子坝项目位于盈江县新城乡芒闷村。尾矿库建设内容由主体工程、公用工程、辅助工程等内容组成，项目沿用尾矿库原有辅助工程和公用工程。主体工程包括初期坝，初期坝采用上游法筑坝，由外坡向上堆坝，共加高4m，尾矿库新增库容5.07万m³，对新增占地铺设土工防渗膜，铺设面积约400平米；公用工程包括供电、供水等；辅助工程包括尾矿输送系统、回水系统、排洪系统、防渗排渗系统等。项目沿用原有辅助和公用工程，新增的建设内容为：尾矿库子坝筑建和库区下游集水池浆砌。项目投资总概算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概算2.05万元，占总投资概算的5.13%；项目实际总投资4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9万元，占实际总投资的4.52%。
二、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及验收监测情况 

（一）大气环境监测结果 

1、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项目下风向、尾矿库区域监测的TSP、PM10、SO2、NO2均满足《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2010）及标准修改单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2、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监测的距离库区600m、900m处的芦山新村、杏丁村的TSP、PM10、SO2、NO2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二）水环境调查及监测结果 

1、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结论及现场检查，项目内废水（尾矿库）通过水泵回用至选厂使用，不对外排放；尾矿库下游集水池已进行浆砌处理，满足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按时清理坝肩排水沟；对尾矿库下游设置了两个地下水监测井，库区安装了水位观测设施，满足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

2、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季节性小河与大盈江汇合口上游500m、排水沟上游、库内水汇入处下游1500m处监测的地表水指标均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

3、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尾矿库上游观测井、初期坝下游50m观测井、初期坝下游150m观测井所监测点位中高锰酸钾指数、氨氮都不同程度的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的III类标准的要求，其余因子监测结果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的III类标准。这两项指标不属于项目特征指标，项目区域地下水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项目区周围多为坚果园地，农户多施洒有机化肥浇灌果苗，化肥随着水流渗入地层会使区域地下水中的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指数浓度升高。

4、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为确保尾矿坝防渗效果反映本项目对地下水的长期影响，项目建设单位委托云南坤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每个季度地下水观测井进行了监测；季节性小河涵洞出口的铅、隔、铬、砷、汞指标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水标准，上观测井、下观测井监测的铅、隔、铬、砷、汞指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的III类标准。
（三）声环境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厂界东、西、南、北昼夜间噪声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对项目周边敏感点芦山新村、杏丁村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声环境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四）底泥监测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监测结果，对项目区下游300m处大盈江底泥监测，监测的pH、铜、铅、锌、镉、砷、汞、镍、铬指标均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二级标准。
（五）固废处理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项目产生的尾矿已全部排放至尾矿库内，无外排现象；项目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不可利用部分集中收集并合理处置。

（六）防渗处理调查结果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项目已按要求完成坝体及加高部分土工膜的铺设。

（七）环境管理

施工期建设单位组建了工程环境管理办公室，制定了相关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投入运行后按照《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选厂环保管理制度》对项目进行环境管理。《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2014年3月21日通过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5331230009），由于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筑子坝项目的实施，风险源强增加，目前正在对《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进行重新编制更新。
（八）公众意见调查结论

 根据项目公众意见调查结论，接受调查的社会公众和团体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的总体评价，57%的公众为基本满意，43%的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为一般；33%的团体持满意态度，44%为基本满意。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大部分居民对项目持支持态度。所有接受调查的社会公众及团体均对项目环保措施及总体工程无不满的态度。

三、验收结论 

盈江县红盈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芒闷村选厂尾矿库筑子坝项目的建设基本能按照环评报告及批复提出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符合环评报告及批复的要求，基本能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结合验收组意见，该项目满足环保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运行过程中管理要求 

（一）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运营期的环境管理制度。
（二）定期对铺设的土工膜进行检查，加强对尾矿库周边管道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污染地下水。继续委托有资质单位对地下水进行监测。
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和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加强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2017年9月29日
发：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德宏州环境监察支队。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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